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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诉讼融资协议是一种通过出资方为诉讼当事人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支付诉讼成本的机制，已在澳大利

亚、英国和美国等国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然而，在我国诉讼融资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法律空白、

合同性质认定模糊以及公序良俗等问题。而反观域外的实践，尤其在商事诉讼中，诉讼融资为中小企业

提供了有效的司法救济手段，本文认为，我国应通过立法明确诉讼融资的合法性，并通过许可制度、信

息披露机制和行业自律等措施，探索诉讼融资机制的发展路径。在规范诉讼融资的同时，平衡出资方、

融资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的利益关系，确保司法公正和当事人权益的有效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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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igation funding agreements ar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ird-party funders provide finan-
cial support to litigants, assisting them in covering litigation costs. This market has developed rela-
tively maturely in countries such as Australi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litigation funding in China remains in its nascent stage, facing challenges including a lack of legal 
frameworks, ambiguity in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funding agreements, and issues concerning 
public order and moral standards. In contrast, foreign practices, especially in commercial litigation, 
have demonstrated that litigation funding can serve as an effective tool for judicial relief, particul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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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the legality 
of litigation funding through legislative action, and explore developmental paths for this mecha-
nism by implementing a licensing system,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and self-regulation within the 
industry. While regulating litigation funding, it is essential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funders, fi-
nanced parties (litigants), and legal representatives, thereby ensuring judicial fairness and effec-
tively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of litig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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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诉讼融资协议，其与域外的第三方资助(Third-Party Litigation Funding)、诉讼融资(Litigation Financing)
基本同义，都是在描述出资方、融资方、代理人三方主体之间的一种基于诉讼融资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关

系：出资方资助融资方在诉讼中产生的诉讼成本，以获得融资方一方在胜诉后的部分赔偿所得。 
近十余年来，诉讼融资协议作为一种帮助当事人分担诉讼成本、分散败诉风险、为当事人打开司法

救济的路径，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家取得了迅速发展，已形成一个庞大成熟的市场。我国的鼎

颂、多盟、赢火虫等公司都是诉讼融资实践的行业先行者 1，然而，域外成功的诉讼融资模式在我国实践

中尚未得到广泛应用，我国的诉讼融资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独特的法律和实践困境。 

2. 诉讼融资协议的实践困境 

(一) 契约自由与法律空白的冲突 
诉讼融资协议在其性质、目的、管理、控制和责任承担等方面与借款合同、债权转让合同和合伙合

同等存在显著不同，导致法院在法律认定时面临法律空白的局面，从而导致法院认定时的谨慎态度，无

法直接适用现有法律框架来解决相关争议。 
1) 出资的风险性，决定了其并非借款合同 
诉讼融资协议的核心特征是出资方为诉讼当事人提供资金支持，以换取案件胜诉后的一部分收益。

这种安排的一个关键特征是风险高度不确定。这种投资行为的结果完全取决于案件的最终裁判，表现出

类似于股权投资或风险投资的性质，而非传统的借贷关系。而根据最高法审理的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

案件裁判的相关裁判要旨 2，名为投资，但约定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

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因此，诉讼融资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本质上并不具备借款合同的特点。 
2) 诉讼融资协议内容，表明了其并非债权转让合同 
诉讼融资协议的核心是出资方为某一案件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通过取得现有债权进行回收。其目

的是帮助当事人支付诉讼成本，并在诉讼成功后按约定比例分配收益。相比之下，债权转让合同的核心

Open Access

 

 

1鼎颂商事争议解决支持平台、湖南盛诉无忧第三方诉讼融资服务平台、帮瀛法务、为安法律金融平台、多层次资本市场联盟等都

是国内的比较知名的诉讼融资平台，其中多层次资本市场联盟联手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发起设立了中国首只诉讼融资基金，专为

企业解决诉讼难题。 
2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 70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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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现有债权的转移，即将特定的债权从债权人手中转移给第三方，受让方在转让合同生效后享有债权

并承担债权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诉讼融资协议的目的是未来潜在收益，而债权转让合同的标的是已经存在的债权。诉讼融资协议的

收益依赖诉讼的结果，且诉讼的胜败充满不确定性，因此这种协议通常涉及的并非现存债权，而是未来

或潜在的经济利益。这种未来不确定性表明，诉讼融资协议与债权转让存在本质区别。 
3) 诉讼融资协议的管理权限决定了其并非合伙合同 
实践中，当事人为完成某一特定民事行为而以合同形式成立，但不以成立特定组织为目的的契约型

合伙关系大量存在[1]，诉讼融资协议也会被认为是合伙合同，德国法的主流观点便认为诉讼融资协议是

一种匿名合伙合同[2]，但深入法律关系内部便会发现诉讼融资协议与合伙的不同。 
合伙事务属于合伙的公共事务，事务的具体执行情况涉及合伙利益，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其他合伙人

有权对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执行行为进行监督 3。而诉讼融资协议的出资方的主要义务为出资义务，其他参

与案件具体诉讼事项，如了解诉讼情况、制定诉讼策略等，也仅限于为了维护投资收益，而非“共同经

营、共同决策”。其次从合伙的债务承担方面，诉讼融资协议约定的由出资方负担诉讼成本的形式也不

符合合伙合同的特征。故而虽然表面上诉讼融资协议似乎与合伙合同相似，但两者权利义务的内容、客

体存在根本不同。 
(二) 出资方介入正常诉讼程序违背民事诉讼基本原则 
从诉讼融资协议的性质来看，现有的规范并不能对其进行规制，而从程序法视角来看，诉讼融资协

议的安排也可能有违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1) 出资方介入正常民事诉讼活动，侵害融资方的诉讼自由 
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当事人是否起诉或终结诉讼，何时或何种内容、范围，对

何人起诉，原则上由当事人自由决定。在诉讼融资协议中，融资方即诉讼当事人通常会向出资方寻求资

金支持以支付诉讼费用。尽管出资方为诉讼提供了资金，诉讼权利和决策权仍应归融资方所有。出资方

不应对案件的诉讼进程进行不当干预，否则可能侵犯融资方的诉讼自由。 
然而事实上，出资方由于投资诉讼的经济动机，可能希望尽快获取回报，从而施压融资方接受一个

并不符合其利益的和解方案，或可能希望通过激进的诉讼策略来获取最大化的回报，例如推动融资方采

取高风险的诉讼路径，而不是通过法律上更稳妥的方式解决纠纷。此外诉讼融资协议一般会允许出资方

在诉讼的关键决策上享有一定的决定权。出资方的资金投入可能与融资方的诉讼利益不一致，导致融资

方在诉讼过程中失去对案件的控制权。 
2) 出资方与代理人的高度关联，有碍融资方权益的实现 
一般而言，诉讼融资协议的出资方与诉讼代理人之间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系，而出资方如果对代

理人施加影响，则会有碍于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下律师维护融资方权益的基本原则效果。首先，当律师

与诉讼投资方存在利益联系时，律师的独立性可能受到挑战，律师可能无法完全站在融资方的立场上做

出独立判断，从而影响妥善维护委托人的权益。其次，在律师与投资方利益捆绑的情况下，律师的职业

道德可能会受到影响，可能因为受到出资方的压力，采取不当的诉讼策略。最后，出资方往往更关心诉

讼的经济回报，融资方关注的可能并非仅仅是经济回报，这种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可能使得律师在决策时

更偏向于投资方的利益，削弱了委托人的决策自主性。 
(三) 诉讼融资协议的保密条款危害正常诉讼秩序 
诉讼融资协议下，出资方并非案件当事人，但其在诉讼过程中却通过协议安排实质拥有一定程度的

 

 

3《民法典》第 970 条第三款还规定了合伙人异议权，分别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认为其他合伙人执行不当，可能损害合伙利益的，

可以就该项事务提出异议，其他合伙人应当暂停该项合伙事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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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策略制定权和参与权。但通过协议的保密条款，出资方却又能够隐于幕后，故当出资方及其团队与

案件审判组织之间存在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关系时，对方当事人及法院因不知晓出资方的存在而无

法申请回避或主动回避。而在保密条款的作用下，出资人一旦为对冲投资风险而同时投资案件的双方当

事人的话，更将显而易见地影响融资方正当权益的实现，并可能危害案件的正常诉讼秩序，引发“滥诉”

风险。 
(四) 诉讼融资协议的金融监管 
诉讼融资协议的核心是出资方为案件提供资金支持，作为交换，以获得诉讼成功后的部分收益。这

种交易结构与金融交易相似，尤其体现在资金投入、风险分担和收益分配上。出资方的行为更类似于一

种投资行为，而非传统诉讼代理的单纯法律服务支持，这让诉讼融资协议不仅具有法律属性，还具有强

烈的金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使得诉讼融资协议在法律上的定性变得更加复杂。 
传统的金融交易通常受金融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管，而诉讼融资协议涉及的法律问题则更多与民事诉

讼法和民法相关。因此，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诉讼融资进行准确的法律定性，也成为实践中的挑战。

特别是当出资方通过融资获得资金时，诉讼融资协议既涉及法律领域的风险，又涉及金融领域的系统性

风险，这使得对其监管的适用法律变得模糊不清。 

3. 诉讼融资协议的域外借鉴 

诉讼融资协议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发展各具特色，为我国探索该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 诉讼融资协议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发展与借鉴 
在英美法系国家，诉讼融资协议已取得广泛应用，尤其在商事诉讼和集团诉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澳大利亚是诉讼融资协议的发源地，最早由于“禁止帮讼”原则，第三方诉讼融资协议被视为违法，“帮

讼合同”也被视为违法合同[3]。然而，随着“Campbells 诉 Fostif 案”的判决 4，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明确

认可了诉讼融资机制，认为第三方融资为当事人通向正义提供了有效途径。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认为，第三方诉讼融资为当事人通往正义、接近司法铺平了道路，有利于保障当

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4]。如今，澳大利亚的诉讼融资业务主要集中在大额商事诉讼和破产案件上，市场

已相对成熟，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诉讼融资的公司，但澳大利亚的诉讼融资公司也出现了行业垄断的情

况，其中主要的六七家公司承接了 95%左右的诉讼融资案件。 
在英国，尽管历史上“帮讼”行为被视为非法，但在 1967 年，英国已经取消了对帮讼行为认定为违

法犯罪行为的规定，直至上世纪 90 年代，帮讼合同仍有很大可能因为违反了公共政策而被视为无效。然

而，自 1990 年代以来，随着“Giles 诉 Thompson 案 5”的判决，法院逐渐接受了诉讼融资的合法性，尤

其在商事案件领域，诉讼融资的广泛应用为企业解决了高额诉讼成本的问题。 
美国的诉讼融资则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近年，美国的诉讼融资公司逐步转向商事诉讼、破产案

件和知识产权领域，形成了庞大的市场规模。其中，部分公司已在公开市场上市 6，它们主要投资的对象

包括商事诉讼、破产清算程序、知识产权诉讼、反垄断诉讼以及证券市场纠纷等[5]，这此公司进一步推

动了诉讼融资的商业化和规模化。 
英美法系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诉讼融资能够帮助当事人，尤其是中小企业，克服高额诉讼成本的

难题。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国家对诉讼融资的监管方式，尤其是在商事诉讼中的应用，建立风险控制机制，

 

 

4Campbells Cash & Carry Pty. Ltd. V. Fostif Pty. Ltd. 229 CLR 386 (2006). 
5Giles V. Thompson. 1A. C. 142 (1994). 
6Burford Capital Limited：这是全球领先的诉讼融资公司之一，成立于 2009 年，总部位于伦敦。Burford 专注于为企业提供诉讼融资

支持，尤其是高额商事诉讼、仲裁、破产程序和知识产权诉讼。其业务模式是为企业或个人提供资金支持，以换取胜诉后获得一定

比例的赔偿。Burford Capital 也是首家在公开市场上市的诉讼融资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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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司法判例逐步确立诉讼融资的合法地位。 
(二) 诉讼融资协议在大陆法国家的发展 
在德国，第三方诉讼融资也得到了认可。德国法下，诉讼融资被视为一种匿名合伙关系，融资方可

以资助当事人支付诉讼费用，但不得干涉诉讼的决策。同时，德国严格禁止律师风险代理，以维护律师

的独立性，所以第三方诉讼融资协议也不得影响律师的职业操守。只有不涉及诉讼控制权的转移、充分

保证律师独立性与职业道德的诉讼融资在德国法下才是被允许的。 
在实践中，Forex 基金管理公司是德国最早引入第三方诉讼融资的公司，在其 1998 年引入后，德国

又出现了几家其他的诉讼融资公司。它们的主要投资对象包括商事案件、破产案件以及知识产权类案件

等；其他，诉讼融资对诉讼标的额也有一定的要求，通常需要在 10 万欧元以上并且对于胜诉需要有一定

把握。 
在法国，诉讼融资长期受制于“禁止帮讼”(Champerty)的传统。根据该原则，第三方干预他人诉讼

并从中牟利被视为不合法。然而，随着全球诉讼融资的普及，法国的法律界对这一制度的态度逐渐发生

变化。特别是在商事诉讼和集团诉讼中。随着全球诉讼融资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诉讼融资机构

开始关注法国市场。法国本土也开始出现少量提供诉讼融资服务的公司，尤其是在商事案件中逐渐被接

受。法国作为国际仲裁中心，尤其是巴黎的国际仲裁法院，吸引了许多跨国诉讼融资机构，因此，国际

仲裁领域是法国诉讼融资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纵观不同国家第三方商事诉讼融资制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虽然诉讼融资这一制度的发展存在诸多

障碍，但如今这各国结合自身实际，从商事案件作为资助入口，对制度进行一定改良，使很多商事主体

通过诉讼融资制度解决了资金或运营上的困难，使得了其获得司法救济的途径，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其存在独特的内存价值。我国在引入诉讼融资制度时，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借鉴域外的成功经验，并重点关注通过立法明确诉讼融资的合法性，并建立相应的监管和披露机制，

以促进这一制度的健康发展，帮助当事人尤其是中小企业更好地利用司法资源维护自身权益。 

4. 诉讼融资协议的完善进路 

诉权是介入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之间的一种独立的权利，既是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过渡到诉讼权利

的媒介和桥梁，又是诉讼权利的取得、行使、受到尊重的基石[6]。而诉讼融资的引入，则进一步拓宽了

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行使诉权的路径，帮助它们在面对大型公司时保持竞争力[7]。此外，诉讼融资

的出现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更灵活的经济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困境[8]。 
(一) 明确诉讼融资行为的合法性 
在当前的司法现状条件下，可以借鉴域外诉讼融资制度的发展路径，首先在痌诉讼领域尝试诉讼融

资试点，以此作为打开诉讼融资制度的缺口。对可利用诉讼融资进行诉讼的商事纠纷类型采取列举加概

括的形式予以限定，比如将商事主体之间诉讼标的超出一定数额的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破产案件

等以列举方式进行确定，同时为实践保留一定的探索空间。此外，还可以通过列举负面清单的方式将不

允许进行融资的案件进行列举，比如带有公益性质的案件等[9]。在行为规范方面，可以借鉴域外的经验，

建立诉讼融资的行业监管措施，对诉讼融资公司进行统一管理，仅在有登记备案或有相关资质的情况下

才可以允许其进行诉讼融资[10]。 
在立法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司法实践应重点关注诉讼融资关系中披露义务，限制融资方的控制权，

保护当事人和融资方的合法权益。以出资方的权利义务为例，出资方虽有取得报酬的权利，有选择与律

师开展业务合作的权利，但应当履行支付诉讼成本的义务，不得诱导当事人提起不必要的诉讼，不得就

和解、调解、行使诉讼权利向当事人施压，不得与律师恶意竞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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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施许可制度 
实施许可制度，对诉讼融资协议进行准入限制是商事诉讼融资制度顺利开展的有效前提。实施行业

许可制度，确保只有符合资格的机构或个人才能从事诉讼融资业务，可以从源头上过滤掉不法融资行为，

保障金融安全的同时，将诉讼融资对于诉讼秩序和程序的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具体包括对出资方

和律师两方面准入许可。 
针对出资方的许可制度，应设立严格的准入门槛，确保其资金来源合法并具备充足的资金实力支持

诉讼融资活动，尽量避免以其融资的资金进行诉讼融资，减少对金融系统风险的影响。出资方应证明其

资本的合法性与充足性，确保能够在诉讼过程中稳定提供资金，避免诉讼中断和资助中断。同时，监管

机构需对出资方进行持续监督，包括要求其定期提交披露资金流动情况并接受独立审计，确保资金使用

透明，防止非法操作。此外，出资方应具备对诉讼案件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合理控制投资风险，保障融

资行为的可持续性和合法性。 
针对代理人的许可制度，应重点确保其在诉讼融资中的专业性与独立性。代理人不仅需具备相应的

法律执业资格，还需遵守严格的职业道德标准，避免与出资方发生利益冲突。同时，应通过许可与监管

制度保证代理人在代理诉讼时应确保其行为完全服务于当事人的最佳利益，而不是出资方的经济利益。

许可、监管机构需对代理人进行职业行为的监督，确保其在诉讼融资中的行为符合律师职业操守，禁止

其在融资安排中操纵诉讼策略或过度受制于出资方的干涉。 
(三) 建立信息披露制度 
建立信息披露机制是保障诉讼融资协议有效运行的重要手段，比如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便要求各方当

事人在案件首次会议之前或会议之中，对诉讼融资协议的有关情况进行披露[11]。首先，信息披露机制应

确保融资协议的透明性，防止损害融资方利益的条款的存在。其次，通过披露融资安排以防止利益冲突，

特别是在诉讼过程中，要求融资方披露其对案件的潜在影响，避免过度干涉当事人的决策或诉讼策略，

同时方便对方当事人申请回避和法院主动回避。 
在信息披露机制的建立上，我国可以借鉴域外的相关做法[12] [13]。在立案审查阶段就介入，确保诉

讼融资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投融资双方及代理律师作为披露义务主体，应在起诉时主动向法院报告是否

存在第三方融资，并披露协议内容；如果律师与出资方在诉讼融资协议外另有协议，也应向法院一并提

交。法院通过审查这些协议约定的报酬比例、融资方的干预权以及有无其他违法条款。此举有助于在立

案时即对诉讼融资的合法性作出初步判断，避免因诉权滥用或不正当利益关系导致的不必要诉讼。 
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法院应继续发挥监督作用[14]，特别是在出现利益冲突或其他违法行为的情况下

进行干预。如果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发现律师与出资方存在恶意串通、操控诉讼等违法行为时，法院可以

依据披露的信息采取适当措施；如对律师进行调查或处罚，极端情况下法院可能会根据《国际商事仲裁

中的第三方资助指南》及相关判例责令融资方退出等。 
(四) 加强行业自律及程序告知 
行业协会在新兴行业的治理过程中可以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对成员的合规性进行定期评

估和公开评级促使成员自觉遵守行业规范，还可以组织培训和研讨会，提升行业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道

德水平等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尚未有诉讼投资行业的行业自律组织，因此对出资方的自治性管理、引导仍需通过相关行业自

治组织实现行业自律。目前已有学者在第三方资助仲裁领域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通过出资方自律

组织，可以对出资方的资质进行认定，也可以促进行业标准的形成，同时还可以实现对出资方的培训和

管理，引导出资方自我约束[15]。 
此外，对于律师群体，律协应积极引导和规范其在代理活动中的诉讼融资行为。律师作为当事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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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方)的代理人应明确其责任对象是被代理人，而非出资方，避免因出资方支付代理费用等而偏离执业立

场；更不得违背融资方(被代理人)的意愿，或为出资方利益对案件进行不正当引导和代理。律协还应健全

监督和惩戒机制，通过培养职业道德教育、严格执业纪律检查和监督，及时发现和处理代理人失职行为，

确保其代理行为符合法律和职业要求。 

5. 结语 

诉讼融资协议在域外已有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尤其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家，其广泛应用不

仅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更为灵活的资金支持，也增强了司法救济的可能性。通过诉讼融资，许多原

本难以负担高额诉讼成本的当事人得以维护自身权益，凸显了这一制度的巨大作用。然而，当前诉讼融

资仍面临一些困境，例如司法认定困难、可能违背公序良俗及正常诉讼秩序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不

可避免，我国可以将诉讼融资协议进行本土化探索，通过立法完善相应制度，并配套行业许可制度、建

立信息披露等，通过法院、当事人及行业自律各方的努力，确保诉讼融资在保障当事人利益的同时，不

影响司法公正，促进这一制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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